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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为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仁东控股”）及

公司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本次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人民币 6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0%；被担保子公司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公司及

公司子公司预计在 2023 年度为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合利”）、深圳前海合利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保理”）、广州合

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宝”）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0%；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质）押担保等方式。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2023 年担保额度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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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合利 10,000 100 86% 0 64% 否 

合利保理 30,000 100 170% 16,460.23 192% 否 

合利宝 20,000 95 75% 0 128% 否 

合计 60,000 — — 16,460.23 385% — 



上表所列额度，为公司根据各子公司情况所预估的最高额度，后期公司可能

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包

括但不限于上表所列示子公司、已设立的子公司及将来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之间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对担保额度进行调剂使用；在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上表所列示子公司、已设立的子公

司及将来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对担保

额度进行调剂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6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陶明 

注册资本：11,111.11 万元 

住    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汇通二街 2 号 3201 房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及

提供（金融信用信息除外）；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

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风险投资。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111.11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89,194.88 332,323.96 

负债总额 345,247.87 286,846.78 



净资产 43,947.01 45,477.18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60,736.32 45,313.78 

利润总额 6,423.87 2,009.32 

净利润 5,845.08 1,530.17 

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广东合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深圳前海合利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07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陶明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3 号前海卓越金融

中心（一期）8号楼 1001-F04  

经营范围：从事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信用风险管理软件的技术开发；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0,000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5,268.54 14,857.16 

负债总额 24,162.82 25,189.26 

净资产 -8,894.28 -10,332.10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5,857.25 -1,487.82 

净利润 -5,857.25 -1,487.82 

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合利保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7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王石山 

注册资本：10,000 万 

住    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汇通二街 2 号 3201 房 

经营范围：物联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电子产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

可类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结汇、售汇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非银行支付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9,500 95 

北京金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 5 

注：其中股东北京金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参股 5%）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71,548.11 315,032.78 

负债总额 296,582.24 237,346.60 



净资产 74,965.87 77,686.18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60,349.82 44,813.39 

利润总额 12,156.59 3,199.47 

净利润 11,568.79 2,720.31 

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合利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相关主要内容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子公司与相应的机构

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担保的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经营业务

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子公司发展，且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由于合利宝另一股东北京金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参股比例较小，故没有参

照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合利宝提供同比例担保。 

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内，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16,460.23 万元，全部为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合利保理的担保，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8%。 

2017 年 11 月，华融前海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合利保理

发放 2 亿元借款。本次借款以广东合利持有的合利保理 100%股权作为质押，公

司提供了保证担保，目前本笔借款处于逾期状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关于收到仲

裁通知暨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等相关

公告。 

根据公司发布的《关于公司涉及相关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公司涉及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晋中市榆糧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之间的金融借款担保纠纷事项。经公司自查确认，公司没有上述诉讼所提及的相

关金融借款合同及担保等有关协议，没有接触、签署过上述文件，也没有相关用

印流程。上述连带责任担保事项未经过公司内部审核程序，未经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等法定流程审议通过，独立董事未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从未进行公

告，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上述诉讼涉及的本公司连带保证责任不合法不合规，且公司对上述

诉讼事项涉及的连带担保责任并不知情，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中要求公司承担的

连带保证责任不予承认。截至目前，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审理完结。 

六、其他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上述担保业务，并授权公司董

事长或其指定人员根据实际担保需要与相关机构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

法律文件。在不超过上述担保额度的情况下，无需再逐项提请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